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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医药大学部门文件
校网信字〔2021〕3号

关于印发《山东中医药大学

校园卡资金结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为规范校园卡资金结算管理，保障资金安全，维护持卡人、

结算单位和学校的正当权益，更好地为校内各单位和师生服务，

学校研究制定了《山东中医药大学校园卡资金结算管理办法》，

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山东中医药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2021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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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医药大学校园卡资金结算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校园卡资金结算管理，保障资金安全，维护持

卡人、结算单位和学校的正当权益，更好地为校内各单位和师生服

务，按照国家有关政策，结合学校实际，根据《山东中医药大学校

园卡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财务处负责校园卡资金结算与账务管理。本办法中校

园卡资金是指校园卡本金、收益及往来账款等资金。本办法适用于

使用校园卡系统消费的部门(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校园卡资金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实行“专项管理、

单独核算、收支两条线”。校园卡资金结算、财务管理工作由学校

财务处统一管理，所有通过校园卡系统的资金结算必须严格遵守国

家有关财经法规和学校财务管理制度。各单位、个人的资金结算均

以校园卡系统所提供的报表为依据。

第二章 用户资金结算

第四条 校园卡本金充值。本金充值是指校园卡持卡人（以下

简称用户）的校园卡个人账户增加资金的行为。原则上不办理单位

经费向校园卡本金充值业务。本金的充值目前包括以下几种业务类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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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金充值：是指用户直接到校园卡充值点通过现金缴纳

的方式进行充值。

现金充值人员负责收取充值现金，定期将收取的现金交存学校

银行账户，同时将银行的现金缴款单和校园卡系统打印出来的现金

交款汇总表交财务处进行账务处理。

校园卡财务管理人员负责对现金充值业务进行审核，每天核对

充值金额，保证校园卡系统数据与实际入账金额一致。

（2）圈存机充值：是指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在圈存机上向校园

卡个人账户充值，只有签约银行卡可以在圈存机上转账充值。校园

卡财务管理人员应及时完成校园卡系统数据与银行账目的核对。

（3）网上充值：目前可通过微信和签约银行的官方网银为校园

卡在线充值。后期视具体情况开通其他充值方式。

第五条 校园卡消费。校园卡消费是指用户在校园卡商户的

POS 机刷卡消费。刷卡后，持卡人账户资金减少，商户账户资金增

加。

第六条 校园卡收入。校园卡收入是指在校园卡运营过程中产

生的收益，包括补卡、换卡时收取的工本费以及校园卡商户接入费、

校园卡商户管理费等收入。校园卡收入全部收归学校。校园卡服务

部门工作人员将以现金形式收取的校园卡工本费等存入学校专用账

户，并将现金缴款单交财务处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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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校园卡支出。校园卡支出是指在管理校园卡业务活动

中发生的各项费用。主要包括制卡成本费、校园卡系统专网及校园

卡系统数据中心等设备运行维护费等各项开支。

第三章 商户结算

第八条 商户结算原则上每月一次。如有特殊情况，商户的管

理部门可与财务处商定结算周期。

第九条 商户结算时，按其所结算的实际消费额的 5‰ 缴纳管

理费。

第十条 校园卡各商户原则上应核对每日交易明细账，发现差

错应及时和校园卡管理服务部门联系。

第十一条 校园卡商户及其组织机构发生变更，应及时通知校

园卡服务部门进行更改。否则，由于组织机构变动而造成的系统数

据转账不到位，由商户自行负责。

第十二条 商户应自觉遵守校园卡系统操作规范，不得无故脱

机使用消费 POS 机，造成账目不一致的，以校园卡系统认可的金额

为准进行结算。

第十三条 当因系统原因发生商户账户异常问题需要调账时，

商户应服从学校对商户结算账户的调账处理，否则校园卡服务部门

有权对其采取相应措施。

第十四条 已在校园卡服务部门办理商户接入手续的商户结算，

按照以下流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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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园卡服务部门根据校园卡系统提供的数据将结算汇总报

表交财务处。

（2）校园卡服务部门将校园卡各商户结算表交商户，经相关

部门审核后签字确认。

（3）各商户依据校园卡商户结算表到财务处办理资金划转。

第四章 其他

第十五条 校园卡只能进行消费，不允许提取现金。

第十六条 学生、大学教职工按规定申领首张学生卡或教工卡，

免收工本费。其他人员申领校园卡，学校收取工本费每张 15 元。

校园卡在发出后 30 天以内，如非人为原因损坏，可免费换卡。

其他情况补卡或换卡，学校收取工本费每张 15 元（工本费最终标

准以发改委物价部门批准为准)。

第十七条 校园卡服务部门系统维护人员不得在后台进行任何

与校园卡资金数据有关的处理，如因技术等原因需要直接在后台处

理数据时，应及时与财务处沟通，共同协作完成。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网络信息中心、财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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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中医药大学网络信息中心 2021年 10月 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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